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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回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 15）所提出

之「30×30」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並聚焦於台灣海洋空間保護政策與規劃

工具之檢討與改革。長期以來，全球多以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作為主要的保育手段，惟實務運作中屢屢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利益相關者

參與不足、執行組織能量有限、社會與生態目標整合困難，以及缺乏有效的問責

與評估機制等。對此，許多學者與政策實務者普遍認為，單靠傳統 MPA 制度，

已難以充分回應日益複雜且多元的生態與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逐漸

重視「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之制度潛力，視其為補充 MPA 不足的重要工具。OECM 強調

多元治理模式、在地社群參與以及生態功能導向，提供一種相對彈性且具包容性

的保育機制。 

台灣於2024年通過《海洋保育法》，並於《國土計畫法》中納入海洋資源地

區之空間使用分區原則，顯示國內海洋空間治理已進入法制轉型的關鍵期。回顧

台灣過去的海洋保護規劃，主要係依循《區域計畫法》進行引導與劃設，惟該法

體系下之管理權責分散，中央與地方間之角色定位不明，導致在多元空間利用與

生態保育目標整合之實踐上，難以達成協調與平衡。隨著《區域計畫法》即將退

場，未來國土計畫體系將全面實施，其是否能成為推動海洋保護制度整合與創新

的轉折點，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法，首先釐清 OECM 的理論基礎與制度設

計原則，進一步比較其與既有 MPA 制度的異同，藉此建構政策轉型的分析框

架。隨後，參考加拿大、芬蘭與日本等國推動 OECM 的實務經驗與制度挑戰，從

中歸納出可供台灣借鏡的發展模式。最後，回歸台灣當前的海洋空間規劃體系，

進行制度盤點與政策執行層面的優劣分析，綜整提出 OECM 於台灣推動之建議。 

關鍵詞: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海洋保護區、海洋 OECM、海洋保育政策、生態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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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主題與緣起 

在202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 15）上，

各國就《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

sity Framework）提出「30X30」的目標，期望在2030年之前保護全球30%的陸

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區域。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各國已通過設置保護區

（PA, Protected Area）作為主要管理工具來保護境內生態資源。2010年，愛知目

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11）將保護區面積比例納入指標，設定到2020年全球

需確保17%的陸地和10%的海洋被納入保護區。 

過去十年間，各國致力於提升保護區的總面積。根據2014年《生物多樣性公

約》發布的《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4），全球陸地保護區面積佔比

已達15.6%，然而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維持並未顯著改善，許多物種依然面臨滅絕

的風險。Negacz（2022）等人認為當前保護區管理系統所面臨的四大挑戰：首

先，缺乏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使得保護區的規劃和管理難以得到廣泛的社會支

持；其次，執行規則的組織能力不足，導致保護區管理在實踐中難以有效執行；

第三，社會與生態目標之間的整合不力，常常使得保護區管理在實際操作中無法

平衡生態保護與社會發展需求；最後，評估管理過程中的問責機制不足，導致難

以對保護區管理的成效進行有效的監督與調整。這些挑戰反映了現行保護區制度

的局限性。專家與政策制定者認為，僅依賴傳統的保護區制度已無法應對日益複

雜的生態挑戰。 

近年來，為應對傳統保護區管制的不足，學者提出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

（OECM,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根據《生物多樣性

公約》(CBD, 2018)的定義，OECM 是指“非保護區的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即

在地理上界定的區域內，通過特定的治理和管理方式，達到積極且可持續的現地

保護成果。Gurney 等人(2021)比較傳統保護區和 OECM 的設計理念，認為過去保

護區的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規劃，且因規劃當局與當地居民對空間使用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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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導致法規與現況使用有所衝突，讓生物多樣性目標與地方價值觀難以保持

一致。OECM 強調多方參與和科學依據，藉由靈活的方式實現保護目標，並且注

重在地社區的參與和管理，從而增強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彌補傳統保護區的不

足，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在2022年《生物多樣性

公約》中提出的30X30目標中，除了透過傳統的保護地（PA, protected area）措

施，該會議也提倡結合新的空間規劃工具——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以促進更公平、更有效的生物多

樣性保護。 

回顧過往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動，陸地執行相較於海洋更為容易，主要是因為

陸地保護區的設立和管理已有多年的經驗和較成熟的模式，例如國家公園和自然

保護區等。這些措施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比

之下，海洋保護面臨更多挑戰，主要由於海洋的廣袤面積、複雜的生態系統以及

跨國界的影響，使得海洋保育工作在規劃、執行和監控方面更加困難。儘管全球

已經建立了多個海洋保護區，但它們的覆蓋範圍和管理效果仍然遠遠不如陸地保

護區。 

台灣作為海島國家，海洋一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資源：四周環海使沿近海漁

業種類繁多而複雜；位於東亞航線的中點成為國際海運的重要中繼點；近年來更

因得天獨厚的風場條件成為各國風電產業投資的重要場域，讓台灣的海洋空間的

使用更加多元化。然而現行的海洋保護法規長期以來被詬病分散於多部不同的法

規中，缺乏整合法規協調與規範不同目的之海洋空間使用，導致海洋資源的保護

與利用存在諸多矛盾。直到2024年，立法院才三讀通過《海洋保育法》，作為海

洋保護體系的重要基礎。然而，對於海洋保護區的推動與執行仍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如何有效應對快速變化的海洋環境且具有潛在競爭性的多元需求，平衡生態

保護與經濟發展，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OECM（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也許能作為一種靈活且

科學的保護工具，以補充現有保護區的不足，為台灣海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提供

新契機。基於此，本篇研究將首先盤點台灣現行的海洋規劃體系，分析其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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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接著探討 OECM 的內涵與其與傳統保護區的差異，並借鏡其他已經實施

OECM 的國家案例，進一步思考如何應用 OECM 於台灣海洋保護區的推動上，為

台灣海洋保護規劃的未來提供參考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預期目標 

綜合前述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本研究擬定以下三項核心研究問題，作為分

析主軸： 

（一）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與傳統保護區（PA）在制度內涵與運作

機制上有何異同？兩者是否具備整合潛力，進而提升海洋保育政策的整體效能？ 

（二）台灣現行海洋空間規劃體系在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層面，具備哪些優勢與

限制？於現行法規與治理架構下，推動 OECM 可能面臨哪些制度性挑戰？ 

（三）國際上如加拿大、芬蘭與日本等國推動 OECM 的實踐經驗，提供了哪些制

度設計與治理模式可供台灣借鏡？如何轉化為可行的政策策略與制度建議？ 

為回應上述問題，本研究設定以下研究目標： 

（一）深入理解「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之制度內涵與運作邏輯，

並比較其與傳統保護區（MPA）之異同，進一步評估 OECM 在台灣新國土計畫

體系中的適用性與整合可能。 

（二）透過系統性盤點與分析台灣現行海洋空間保護與規劃政策，評估其制度優

勢與潛在限制，作為後續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之依據。 

（三）參考國際間已實施 OECM 的國家案例，特別是加拿大、芬蘭與日本，歸納

其制度設計原則、推動歷程與執行挑戰，進而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借鏡與推動策

略。 

此外，本研究亦期許能為實務與學術領域帶來以下助益： 



8 

 

（一）提供一份針對台灣海洋保護政策之整體性評估報告，供政府與相關機關參

考，以強化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整合效能。 

（二）補充國內 OECM 相關研究之不足，提供具體制度與政策分析案例，促進學

術界對 OECM 制度的深化研究，並作為後續實證探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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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前期採用文獻分析法，首先系統性地整理出台灣現行海洋保護空間的

管理政策與法規，並分析相關文獻中學者與民眾對現有規劃的批評與不足之處。

透過整理這些資料釐清台灣現有海洋空間規劃的優勢與不足，以作為後續改進建

議之研究基礎。 

由於海洋 OECM 仍為較新的研究領域，儘管目前國內已有相關研究，但多以

綜合視角討論其功能，因此，本研究將主要依賴外文文獻，重點關注有關國家的

政策文件、與國際機構和其會議所頒布的規劃方針與手冊等外文工具書，以了解

國際社會與各國在推動 OECM 的經驗與挑戰。這些文獻資料將幫助研究者深入了

解 OECM 的運作機制，並作為本研究後續分析台灣海洋保護策略的理論基礎。 

二、比較研究法 

第二階段將採用比較研究法，將前一階段梳理他國在海洋 OECM（其他有效

區域保護措施）制定的政策法規架構與發展背景，分析其與台灣海洋保護區法規

政策的異同之處，以探討 OECM 在台灣施行的可行性。根據現有文獻，OECM 作

為較新的規劃工具，目前僅有少數國家研擬並實施相關政策。例如，芬蘭（歐洲

地區）、加拿大（美洲）和日本（亞洲）等國家，這些國家在海洋資源的優勢和

挑戰上具有不同的背景，因此 OECM 的政策框架並非一體適用，應根據具體的國

情進行調整。 

本研究將先找出這些國家的共通點，識別出其成功經驗和挑戰。接著，根據

台灣的特殊情況，如海洋資源的利用現狀、海洋保護法規的發展背景、以及與經

濟發展需求之間的衝突等，探索如何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並調整適合台灣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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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圖 2-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 

1.在《30X30》目標下，探索台灣如何提升海洋保護策略接軌國際規範 

2.現行海洋保護政策缺乏整合和協調的法規體系，應改善以提升效能 

3.新的規劃工具 OECM可能作為規劃瓶頸的突破口，補充既有體系的不足 

研究目的： 

1.盤點和分析台灣目前的海洋保護與規劃政策，探討其優勢和不足之處 

2.比較 PA與 OECM的不同之處，以評估 OECM在台灣海洋保護中的適用性 

3. 參考他國家 OECM案例，為台灣制定適合的海洋保護策略提供具體建議 

研究方法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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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海洋保護區與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 

一、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之概念與框架 

(一) 發展背景與脈絡 

1960年代前後，隨著人類活動對沿海與海洋生態系統造成日益嚴重的衝擊，

加以漁業資源長期過度開發，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開始正視海洋資源管理與環境

保護的緊迫課題。當時普遍認知逐漸形成，若持續採取傳統以開發為導向的資源

利用模式，恐難有效因應海洋環境快速惡化的趨勢，亟需建立更具系統性與整體

性的海洋資源管理機制，以強化保育與治理效能。在此背景下，「整合性海洋資

源與環境管理」（integrated 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遂成

為全球海洋政策制定的重要趨勢，並透過一系列國際倡議與制度建構逐步推展。

其中包括：1972年於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歷經多年談判

於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1982），以及同年啟動的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區域海域方案」，成為各自的海洋空間管理建立制度依據與

政策方向。（Toropova, 2010） 

(二) 海洋保護區的定義 

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75年，

當時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於日本東京舉辦首屆「海洋公園與保護區國際

會議」，有鑑於海洋環境面臨日益嚴重的壓力，會議呼籲各國建立具監測機制，

並能代表全球多樣海洋生態系的保護區系統。MPAs 自此被視為整合進更大尺度

海洋與沿岸區域治理架構中的關鍵工具。其後，IUCN 於1988年大會中再度強調

MPAs 的重要性，呼籲各國政府應促進跨部門與多層級政府間之合作，推動建構

具國家規模的海洋保護區體系，使其成為整體海洋保育與資源管理之核心制度工

具。 



12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對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所下的定義為：「凡屬潮間帶或潮下帶區域，透過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加以保留

其上覆水體及相關生物、歷史與文化特徵，以保護其部分或全部環境者，皆可視

為海洋保護區。」在 MPA 內，為實現特定保育或復育目標，部分人類活動將受

到禁止或限制（Kelleher & Kenchington, 1992）MPA 的空間類型與管理方式多

元，包括海洋公園、國家公園等，並通常設有明確邊界以界定其管制範圍。其限

制程度亦依照保護目標與使用類型而異，從允許多用途的共管模式，到完全禁止

資源開發的高限制區域皆有可能。實務經驗顯示，MPA 的保育效益往往與其限制

強度密切相關。(Edgar et al., 2014)歷經半世紀發展，MPAs 已廣泛納入各國海洋

治理體系，在全球海洋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並被視為回應

沿海與海洋生態系統面臨多重威脅與壓力之關鍵策略。(Lubchenco & Grorud-

Colvert, 2015) 2010年《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制定以來，期望透過有效且公平管

理的保護區系統或其他有效的區域性保育措施，在2020年應至少保護10%的海洋

與沿海區域（UNEP-WCMC, 2022），全球 MPA 覆蓋率顯著提升，截至2022年已

達全球海域面積的約8.09%。海洋保護區普遍被視為當前抑制海洋生物多樣性持

續下降、維持生態系統健康的重要空間型治理工具 (Rodríguez-Rodríguez & Mar-

tínez-Vega, 2022) 。 

(三) 海洋保護區的優勢 

有關設置海洋保護區的成效，已經有許多實證研究證明其效益，生態效益方

面 Beukers-Stewart 等人 (2005)發現，在受到管制的海洋保護區內，海洋生物的存

活率顯著提升，特別是對於具有定棲特性的物種而言，更能有效提升其生存機

會。海洋保護區具備維持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結構的功能，能有效抵禦過度捕

撈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 Russ & Alcala, 2011) 有關海洋保護區（MPAs）所帶來的

經濟與社會效益，已有相關研究指出，若設計與管理得宜，MPA 確實能提升社會

整體福祉（(Rees et al., 2015)）。然而，在實際運作中，由於涉及眾多利害關係

人，常出現效益分配不均的情況，導致保育成效與經濟利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形成所謂的「分配不正義」問題 ( Bennett & Deard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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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現象可部分理解為：MPA 設置的初衷與主要評估標準仍以生態面向為核

心，相較之下，社會與經濟面向，如社區參與、公平性、地方生計轉型與文化資

產保護等，常被邊緣化，並非其主要衡量目標。也因此，MPA 在實踐過程中常被

批評忽略人文與治理面向，導致某些社群因資源使用受限而產生對立情緒，甚至

反彈排斥。這也說明，若缺乏完整的制度設計與參與機制，即便具備生態效益，

MPA 仍可能引發社會不滿與治理風險。本研究將於下一段進一步探討此類爭議現

象。 

(四) 海洋保護區的挑戰 

儘管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被廣泛視為維護生物多樣

性與海洋資源永續的重要工具，其實施過程中卻面臨多重挑戰，主要可分為三個

層面進行探討： 

首先，在指標設計層面，MPA 成效的衡量多以面積覆蓋率為主要量化指標，

但此一指標往往無法真實反映其生態保育或社會效益成效，亦缺乏依據不同地

區、不同保護目標進行調整的彈性。僅以面積比例作為績效指標，易導致形式主

義的政策操作，而忽略實際保護品質與成效。（Rouget et al., 2003；Magris et al., 

2014 ） 

其次，在規劃與治理層面，MPA 常遭批評為「紙上保護」（paper parks），意

指其規劃設計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落差。多數 MPA 由中央政府或跨部會主導設

計，規劃過程中常未充分納入地方社群的知識體系與生活經驗，使得保護目標與

地方現實脈絡脫節，或是多採用艱澀複雜的專業詞彙，無法讓受眾理解政策的執

行與影響，使最終實質成效與預期目標產生落差（Morgan et al., 2009） 。再者，

海洋生態系本身具有高度區域性與環境異質性，若僅由國家層級進行劃設與管

制，常忽略地方環境與社群需求的差異性。（Cash, 2006；Gilliland & Laffoley, 

2008）此種自上而下的粗放式治理邏輯，不利於在地支持與長期經營。未來推動

MPA 應強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分工，建立跨層級、多利害關係人參與的規劃

機制(Agardy et al., 2011)，方能促進制度的適地適性與治理正當性。此外，鑒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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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資源跨國界的流動特性，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政策協調亦屬關鍵，否則將可能

造成治理縫隙與資源管理失效。 

第三，MPA 推動所面臨的另一重大挑戰來自於利害關係人網絡的高度複雜

性。海洋空間涉及的利益主體眾多，包括政府機關、地方居民、傳統漁民、商業

漁業者、觀光業者、非政府組織與研究機構等，各自擁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與行動

邏輯(（McCook et al., 2010)。在缺乏有效協調機制與權益分配架構的情況下，

MPA 制度常面臨利益分配失衡的問題，使得實質效益集中於少數掌握資源與話語

權的群體，反而加深社會不平等與治理矛盾。例如，在部分地區，地方社群被排

除於規劃決策之外，導致缺乏參與感與認同感，最終影響政策推動的正當性與永

續性。因此，MPA 的設計與實施，應納入公平分配原則與社會包容性設計，透過

協商式治理平台整合不同立場與需求，方能達成多元價值的平衡。（Sherman, 

2014） 

(五) 小結 

自1960年代以來，全球社會逐步意識到海洋資源過度開發與生態惡化的問

題，催生出一系列關於整合性海洋管理的國際倡議與制度，其中「海洋保護區」

（MPAs）成為治理工具中最為核心的一環。。 

就制度功能而言，MPAs 被證實具有生態、生計與社會多重效益，不僅可提

升生物多樣性與漁業資源量，亦能推動永續觀光、促進社區福祉。然而，實務操

作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成效評估過度倚賴量化指標、政策規劃與在地落實之

間的落差、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權益分配不均等。MPAs 在生態目標之下往往忽

視社會與文化面向，導致地方反彈與治理風險增加。 

二、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之概念與框架 

(一) 發展背景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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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是在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十次締約方會議

（COP 10）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作為《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第11項的組成部

分，期望在保護區系統和其他有效的基於區域的保護措施，提高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和永續利用，旨在補充傳統保護區的不足。早期的 OECM 概念尚未具備明確定

義，多僅作為一籠統術語，用以指涉那些雖非正式劃設為保護區，但實際上對生

物多樣性保育具有貢獻的地區。其基本理念在於：區域保育政策的目標，不應侷

限於大量設置以法規為基礎、形式上符合規範的保護區，因這類制度性操作往往

忽略在地的社會脈絡與治理現實，導致保護區難以獨立於其所處的經濟利益與政

治與社會關係網絡而有效運作。 

相較之下，OECM 倡議強調保育應著眼於區域的「質」而非僅是覆蓋範圍的

「量」，即生物多樣性保育不應僅依據統計數字來衡量，而應優先辨識並維護那

些能有效代表生態系類型、具備生態連通性，並承載生態與演化過程的重要區

域。這樣的轉向，反映出從「型式導向」走向「功能導向」的保育思維，並試圖

回應傳統 MPA 模式在實踐層面上所面臨的彈性不足與社會適應性挑戰。 

(二) 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之定義與主要特徵 

經過多年的研究與討論，2018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在第14次締約方會議

（COP 14）上通過了第14/8號決議，正式定義 OECMs 為：「一個地理上明確界定

的區域，雖非傳統意義上的保護區，但其治理與管理方式能夠實現對生物多樣性

的有效且持久的原地保育，並維持相關的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以及在適用情況

下，文化、精神、社會經濟和其他當地相關價值。」(CBD, 2018) 

OECM 並非一個全新的概念，可視為有感於傳統保護區較為僵化的管理及至

所衍生出的補充規劃概念，更廣泛的接受保護區的概念（Dudley, 2018 ; Magris 

&Pressey, 2018），讓其他非以保育為主要目的之區域亦可納入系統之中，OECM 

並不要求該區域一開始即為保育所設立，而是關注其實際保育「結果」。如部落

禁漁區、軍事管制區、私有林地等，在無意間達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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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定為 OECM ( Fitzsimons, Partridge, & Keen, 2024）。此外，相較於傳統保護區

設置需要透過法規或政策強化其體系規範，OECM 不以形式為限（如公告、邊

界、法定名稱等），而以「是否實質上提供長期、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為核

心判斷標準。OECM 不需依循特定自然保育法制，亦可依循漁業法、地方自治法

規、原住民族相關法規等基礎設立( Fitzsimons, Partridge, & Keen, 2024）。可由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原住民族、社區團體、NGO、私人等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鼓

勵社區自主與參與式管理（Jonas et al.,2014）。其目的非取代傳統 MPA，而是補

足 MPA 難以涵蓋的場域與治理模式，增進保護區體系的多樣性與適應性。 

(三) 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之優勢 

相較於傳統保護區（PAs）制度較為封閉、設置位置常偏向威脅程度較低、

開發壓力小的邊緣地區（例如偏遠、道路不易抵達、農業價值低之地區），OECM 

以其高度的包容性，得以納入過去未被正式列管卻實際具有保護效果的區域。過

去，許多 PA 的設立地點多半集中於人為干擾程度低、農業與開發潛力較低、遠

離交通與都市核心的區域（Joppa & Pfaff, 2009），導致那些雖具高度生物多樣

性、卻也同時面臨高度人為威脅，或對農業與經濟發展具高度價值的生態系統，

反而較少受到有效保護。已有研究指出，許多非 PA 區域其實具備與 OECM 相符

的條件，例如明確的地理範圍、可持續的在地治理機制，以及對生物多樣性具有

實質正面效益（Fraschetti et al., 2022；CBD, 2018）。這些區域往往分布於人口密

度較高或土地使用多元的地區，OECM 的出現補足了這個空缺，使得高威脅、高

價值的區域（如都市邊緣濕地、供水涵養區、碳封存效益高的次生林地）也能納

入保護體系，進一步提升整體保育網絡的生態代表性與功能完整性。 

傳統 PA 系統偏重於生物多樣性指標，未必能涵蓋所有具高生態系服務價值

的區域，OECM 能夠打破傳統保護思維，將「生態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價

值」這兩個過去常被割裂的保護目標整合在同一框架中。例如，某些生物多樣性

相對平凡的地區，卻在碳儲存、淨水功能或災害緩衝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透過 

OECM 機制，這些地區亦能獲得制度性關注與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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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層面來看，OECM 較具彈性的認定標準，為生物多樣性治理開啟了嶄

新的轉機。其最大意義在於能將更多非座落於傳統認定上的保護區的參與者與場

域納入到整體保育體系之中。對於那些長期致力於地方生態保育工作的社群、團

體或原住民族而言，OECM 認證機制不僅是對其過往的努力成果的肯認，也是一

種象徵性的回饋與賦權：只要其管理實踐確實產生了實質性的保育成效，即可被

視為具生物多樣性價值之地區，進一步獲得必要的支持，獲得其他資金或鼓勵的

回饋，包括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源、規範執行協助、或政策融入等。無形之中將有

助於提升地方社群對保育工作的參與意願與認同感，更能增強其社區的自豪感與

治理能量，帶動「從下而上」的保育行動與社會正義目標。 

此外，OECM 也為那些對納入傳統保護區制度存有疑慮或抗拒的地區，提供

一種更具彈性與尊重在地情境的替代選項。傳統保護區（PA）往往伴隨嚴格的法

律框架、劃設界線與用途限制，對於某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社區禁漁區、私人

保育地或軍事管制區而言，若強行納入 MPA 系統，不僅可能造成既有使用權與

治理權限的混淆，也可能引發在地社群對政府的不信任與反彈。相較之下，

OECM 更重視「治理成果」而非「制度形式」，允許多元管理主體（如地方政

府、社區、NGO、私人所有者等）依循其自身文化脈絡、法律依據與治理能力，

維持既有使用安排，同時達成保育成效。這種彈性機制降低了制度進入的阻力，

也提高了政策的接受度與在地落地的可能性。 

(四) 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之挑戰 

儘管《生物多樣性公約》（CBD）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已陸續發展

出一套識別「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OECMs）的指導原則與評估框架，實際

操作上仍存在諸多落差。與傳統保護區（MPAs）不同，OECM 雖無需透過特定

法定公告設立，也不受限於既有自然保育體系，但其認定過程依然需要經過標準

化的實地評估、治理確認與長期成效審查。實務上，其執行不僅涉及多元治理主

體的協調，更對執行人員的專業素養與判準一致性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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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認為，現行 OECM 認定準則過於嚴格，導致許多原本具潛力貢獻生

物多樣性保育的區域，僅因無法完全符合 IUCN 所設四大原則（長期性、地理界

定、治理明確、保育成效）而遭排除在外。然而也有學者擔憂，部分地區可能因

應國際指標（如《愛知目標》第11項）對「面積覆蓋率」的壓力，反而傾向放寬

標準納入形式上符號化、但實質保育成效有限的區域，導致「數量充足、質量不

足」的認定偏差。 

此外，由於 OECM 認定機構不限於中央政府，亦可能包括地方政府、原住民

族、社區組織、NGO、甚至私人地權人，其認定權責與制度設計的模糊性，也容

易引發不同部門之間的爭議與權限重疊。特別是當 OECM 規模普遍較小但潛在數

量龐大、治理型態高度多元，若欠缺跨部門協調與能力建設機制，將大幅增加政

策整合與制度落實的難度。已有研究指出，未來 OECM 的落實關鍵，將仰賴明確

的治理分工、技術支援網絡，以及持續性的評估與回饋機制，才能避免其制度彈

性轉化為治理落差。 

(五) 海洋 OECM 的發展前景 

雖然《生物多樣性公約》（CBD）自2018年首度對「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

施」（OECM）提出明確定義，並搭配技術指引作為識別與登錄的依據，但整體而

言，該制度仍屬相對新穎，相關文獻與實務經驗均尚在發展階段。特別是在「海

洋領域」的應用上，OECM 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與挑戰。現行官方文件內容偏重

原則性論述，雖提出「長期有效」、「區域性保護」、「非以保育為唯一目的亦可認

定」等基本準則，但未對陸域與海域之應用脈絡做出明確區隔，亦缺乏針對不同

生態條件與治理需求的操作規範。 

這樣的模糊性使得目前在實務上難以清楚界定 OECM 於海洋空間中之識別準

則與治理方式。更遑論海洋場域本就具備邊界模糊、權責多元、資源高度流動與

環境變異大等特質，其制度落實的難度遠高於陸域。即便如此，從現有少數文獻

與國際報告中，仍可觀察出目前海洋 OECM 的應用主要聚焦於兩大類型：其一為

具長期資源管理傳統的漁業區域，如社區禁漁區、季節性封閉區；其二為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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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自主管理機制的原住民族沿海區域，此類場域在沒有明文法規下，卻能有效限

制外來開發與捕撈行為，並具備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實質成效。 

然而，面對海洋 OECM 的發展需求，目前國際間對其適用模式尚無統一標

準，各國皆須依據自身海洋治理體系、權責劃分與文化背景進行制度內化與機制

設計。因此，單一國家的海洋 OECM 實踐案例，便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透過對

不同國家（特別是具先行經驗或與我國條件相近者）之政策內涵、識別準則與治

理架構進行比較分析，將有助於台灣日後在建構自主 OECM 體系時，找到更具操

作性與適地性的參考基礎，故將在下一章節聚焦於目前已有發展海洋 OECM 體系

的國家做介紹。 

(六) 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釐清「其他有效區域性保育措施」（OECMs）與傳統

保護區（PAs）之間的核心概念差異，從政策背景、制度設計與潛在優勢等面

向，初步建立對 OECM 制度的整體認識。OECM 的提出，反映保育思維由形式導

向轉向功能導向的制度變革，亦為過去未被納入正式管理體系的空間場域，提供

制度性正當性的可能性。然而，儘管現行國際指導原則已具雛形，OECM 的實際

識別與落實仍面臨諸多挑戰，尤其在海洋領域，其應用模式尚缺乏明確共識，實

務經驗亦相對有限。為進一步掌握 OECM 在全球不同制度與治理脈絡下的實踐輪

廓，本文將於下一章聚焦於具代表性的國家案例，從制度架構、操作機制與在地

實踐等面向出發，探討 OECM 在各國政治、法制與生態條件下的實務進展，作為

台灣建構自主 OECM 體系之參考依據。然在進入案例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回顧台

灣現行的海洋空間規劃與保育制度體系，釐清是否亦面臨現行海洋規劃保育研究

所指出的制度瓶頸，俾使後續國際比較能更具針對性，並凸顯可對照與可借鏡之

處。 

第二節 他國海洋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之推動政策 

考量到各國對於 OECM 的理解，主要是建基於《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所提出的「30x30」全球目標——即在 2030 年以前有效保護至少 30% 的陸域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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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資源。本節將首先回顧 IUCN 對於 OECM 的官方定義與核心內涵，再進一步分

析並比較不同國家在政策設計與實踐上的具體作法與差異。 

一、IUCN 對於 OECM 的定義與分類 

（一）定義與分類 

2018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締約方大會首次明確界定 OECMs，是

指位於傳統保護地之外，範圍清楚界定並在治理與管理下能夠長期維持生物多樣

性的區域。這些區域除了實現就地保育的成果外，亦能提供相關的生態系統功能

與服務，並在適用情況下承載文化、精神、社會經濟及其他與在地社群相關的價

值。與傳統保護區的最大差別在於，保護區的設立屬於「目標導向」，其成立目

的就是為了保護自然與生態系統；而 OECM 則強調「結果導向」，即便其初衷未

必是自然保護，但其治理模式仍能在實際運作中帶來長期穩定的保育成效。正因

如此，OECM 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傳統保護地因動力與資源不足而推動受

限的問題，透過更具彈性的結果導向機制，吸引原住民族社群、企業與學術機構

等非專責保護單位參與，進一步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落實。 

在 OECM 的具體分類上，IUCN 於 2019 年發表的《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育措

施識別與報告指南》提出三種類型。第一類為「輔助保護」，即區域主要目標並

非生物多樣性保育，而是藉由其他管理措施如觀光或文化保存的副產品間接達成

保育成果。第二類為「次要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雖非首要任務，但仍是區域

治理中的重要次要目標。例如城市公園或郊野公園雖以公共休憩為主要功能，但

若面積足夠且維持自然狀態，仍能展現長期的保育價值。第三類則是「主要保

護」，此類區域的核心目標即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其特徵與保護地相符，但由於

治理機構的意願或法律條件限制，未被正式劃設為保護地。 

隨後，IUCN 世界保護區委員會（WCPA）相繼發表了兩份關鍵文件，其一

是 2019 年的《OECM 識別與通報指南》，提供 OECM 操作範例；其二則是 2023 

年的《OECM 識別工具》，透過三個步驟與八項準則，協助各國評估某一區域是

否符合 OECM 的條件，並指出在治理與管理上可能需要改進的方向。這些文件也



21 

 

與 CBD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相呼應，將 OECM 納入達成 

2030 年前有效保護至少 30% 陸域與海域的「30x30」目標的重要策略之一。 

在海洋領域，IUCN 進一步針對 OECM 提出明確的詮釋。海洋 OECM 指的

是那些並未被正式劃設為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卻能有效

且長期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區域。這些區域的形成通常源自不同的管理措施，

例如限制漁業或其他人類活動、推動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或是針對關

鍵棲地進行保護。在特徵上，海洋 OECM 與陸域或淡水 OECM 相同，不屬於已

認定的保護地或其一部分，設立目的可能另有考量，但在保育成效上可與 MPA 

相當，並能補充現有的保護網絡。治理模式則可能來自政府、私人機構、原住民

族或社區，或由這些主體共同參與。在涉及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時，必須遵循

「事先自由且知情同意」（FPIC），以確保其對傳統領域的權利獲得尊重。 

判斷一個地區是否屬於海洋 OECM 的標準，與一般 OECM 相同，主要包括

地理範圍清楚界定、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存在穩定的治理與管理機制、

能確保長期的保育成效，並且在運作過程中實現公平性。 

（二）操作海洋 OECM 常見的疑問 

1. 資料基礎不足 

海洋相較於陸域與淡水系統，研究基礎與資料累積明顯不足，對於重要生物

多樣性價值的識別常缺乏直接證據。IUCN 強調在此情況下仍須依循「最佳可得

資訊」與「優勢證據原則」，確保判斷合理且具正當性。 

2. 認可與創設之爭 

OECM 可能來自對既有管理模式的承認（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也可能透

過新建制度創設。IUCN 的立場是來源並非重點，關鍵在於是否符合 CBD 所訂定

的準則與能否展現長期保育成效。 

3. 人工設施能否納入 O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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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場或人工魚礁等人造結構，雖非自然形成，但可能提供棲地並支持高

水平生物多樣性。IUCN 認為只要符合長期性、邊界清楚、治理有效等標準，即

有可能被視為 OECM。 

4. 漁業管理措施的適用性 

漁業禁捕區與低度捕撈區常被視為潛在 OECM。然而，若僅針對單一物種，

卻未維護整體生態系統，則不符合 OECM 精神。IUCN 建議僅有在捕撈活動與保

育目標相容的情況下，才可納入 OECM。 

5. 垂直分區的挑戰 

海洋具三維空間結構，有人提出僅保護底層棲地、允許上層捕撈的作法。然

而，IUCN 指出此舉不僅管理難度高，也可能影響保護成效，因此應避免採用，

僅在特殊情況下可作為選項。 

(三) 小結 

綜上所述，IUCN 在文件中針對海洋 OECM 的操作性疑問提出了回應，其核

心立場不外乎是：無論何種形式的 OECM，均必須在科學證據相對健全的基礎上

運作，並嚴格遵守 CBD 的定義與國際規範，以確保能長期且有效地貢獻於生物

多樣性保育。這些原則構成了各國推動 OECM 的共同依循基礎。然而，在實際執

行上，各國通常會響應 IUCN 的政策建議與技術框架，但因自然景觀條件、政治

生態背景與在地社會文化差異，各自發展出的操作方式與落實成效往往有所不

同，甚至引發特定爭議。因此，進一步檢視各國如何在政策層面回應 OECM 的國

際規範，並如何在地方脈絡中加以實踐，成為理解 OECM 全球推動狀況的關鍵。 

二、加拿大 

（ㄧ）OECM 制定之脈絡與推動 

根據《海洋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認可指引》（Guidance for Recognizing 

Marine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2022），在《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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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CBD）尚未提出明確定義之前，加拿大已率先推動非體制內保育區但有

保育價值之土地的相關措施。自 2010 年愛知目標 11 首度提出 OECM 概念後，加

拿大於 2016 年由科學諮詢秘書處（CSAS）提出一套「生物多樣性保育效益」

（BCBs）的判斷標準，作為識別具保育價值區域的依據。漁業與海洋部（DFO）

隨後據此制定臨時操作指引，並將其應用於超過 1,000 個漁業區域關閉措施的篩

選。最終約有 30 個區域符合條件，被正式認定為「海洋庇護所」（marine 

refuges）。所謂「漁業區域關閉措施」是依《漁業法》在特定區域禁止或限制漁

撈活動，以減輕人為壓力並保護敏感棲地與物種。雖然其設立初衷並非專為保

育，但此類措施卻能間接實現長期的生態效益，成為加拿大 OECM 框架的重要基

礎。 

（二）技術監測與適應性管理 

考量 OECM 強調生物多樣性的資料的監測與搜集，加拿大建立了結合技術創

新與科學監測的 OECM 管理框架。其自然保護地資料庫（CPCAD）每年更新 

OECM 資訊，並利用遙感與地理資訊系統動態追蹤棲地變化。例如在聖勞倫斯

灣，當珊瑚覆蓋率低於門檻時會自動擴大保護範圍；若漁業經濟受損超出預期，

則啟動生態補償機制，以兼顧保育與產業需求。這種技術驅動的模式提升了科學

性與精準性，但在資料收集、分析與回報方面仍存不足，可能影響政策優化與決

策支援。 

（三）多元治理與利益相關者合作 

區域空間的治理與保護從來不可能僅依賴單一部門的投入，而是需要多方協

作與共同參與。加拿大 OECM 的成功推動即體現了這種多元治理的特質。政府部

門在其中扮演法律框架制定者與跨區域協調者的角色，確保 OECM 的推動能與國

家級保育目標相銜接；原住民族則憑藉其傳統知識與對領地的治理權，提供兼具

文化與生態價值的獨特視角；地方社區透過傳統漁業與土地利用方式，直接參與

生態系統的日常管理；而私營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則透過碳匯交易、生態旅遊以及

監測行動反哺 OECM 的落實與持續運作。此種多元合作雖然強化了治理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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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效性，但在不同利益目標並存的情境下，也可能導致決策過程複雜化，甚至

產生潛在衝突，為 OECM 的推動帶來新的挑戰。 

（四）公平治理與參與式評估 

在多元治理的架構下，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出現權力不對等與治理層級化

（hierarchy）的問題，因此如何確保治理過程的公平性，成為 OECM 成效能否持

續的關鍵。加拿大在此方面依循 IUCN《OECM 識別與報告指南》所提出的框

架，將「承認」、「程序」與「分配」三個面向納入評估標準，以確保治理過程兼

顧公正與透明。其中，「承認」強調尊重權利主體與利益相關者的多元身份與知

識體系；「程序」著重於決策規則的包容性、透明度與問責制；而「分配」則關

注保護措施所帶來的成本與效益如何在不同群體之間公平分享。 

此外，加拿大在實踐上高度重視自由、事先且知情的同意（FPIC），藉此保

障原住民族與地方社區的參與權，使其能在 OECM 的劃設與治理過程中擁有實質

影響力，讓政府、權利持有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能共同確認 OECM 的資格與效

益，並確保整體評估過程的透明性與問責性。透過這樣的設計，加拿大在 OECM 

的推動中，不僅提升了治理的正當性，也為長期保育目標提供了更穩固的制度保

障。 

三、歐盟地區 

（一）政策脈絡與制度設計 

歐盟（European Union, EU）作為國際社會重要的區域性組織，其自然保育政

策對成員國具有高度引導性與規範性。在 OECM（其他有效區域型保育措施）的

推動上，歐盟延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2018）的定義，將其視為「位於保

護區之外、透過治理與管理能夠長期並持續實現原地保育的地理區域」，並同時

兼顧生態系服務、文化與社會經濟價值。在概念的細化上，歐盟將 OECM 區分為

附帶性保育、次要性保育以及主要性保育三種類型，藉此呈現不同治理情境下的

保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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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較於直接創設新的保護地，歐盟強調 OECM 的功能在於「認可」既

有的管理成效，而非「指定」全新的法律架構。換言之，OECM 更像是補充與強

化既有保護區體系的一種延伸制度，其目的不在於重複現有政策，而是提升管理

透明度與國際認可度，並確保那些不屬於法定保護區的場域，若實際上已能貢獻

長期保育，則能納入整體的政策評估與國際通報架構中。對歐盟而言，OECM 的

價值在於建構一個更完整的生態治理網絡，避免保護區與周邊區域之間出現「治

理真空」，進而強化生態連結性與生物多樣性復育的整體成效。 

（二）試點計畫與操作框架 

為了驗證 OECM 的操作可行性，歐盟啟動了試點計畫，並選擇部分成員國作

為實驗場域，以檢視其在政策、治理與利害關係人參與上的實際表現。這一計畫

的設計並非憑空創建，而是嵌入歐盟既有的兩大制度基礎：《水框架指令》

（WFD）與《防洪指令》（FD）。這兩部指令均以流域或洪水風險區為管理單

位，要求成員國進行跨部門與跨尺度的規劃，並逐步引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由於其政策邏輯本就重視整合性、長期性與生態功能維護，因此被視為測試 

OECM 的理想平台。 

在試點設計中，歐盟選擇了西班牙、芬蘭與保加利亞三個國家，分別代表南

歐、西北歐與東歐的地理多樣性與治理結構。透過這樣的跨區域比較，歐盟希望

能呈現不同國情下 OECM 應用的可能性與限制，並為未來大規模推廣提供經驗參

照。 

1. 西班牙：水資源管理下的潛在機會與挑戰 

在西班牙，試點操作凸顯了不同政策框架下場域是否能被認定為 OECM 的爭

議。根據 FD 的「潛在洪水風險區」（APSFRs），其主要目標是減災與風險管理，

而非生物多樣性保育，因此被判定與 OECM 的標準不符。相較之下，WFD 下的三

處「河流保護區」（River Reserves）則展現出較高的潛力。這些河流保護區具

備清晰的地理界線與既有管理制度，能夠在水體間形成生態廊道，並補強鄰近 

Natura 2000 法定保護區的功能。 



26 

 

然而，在實際推動過程中，西班牙也面臨若干挑戰。首先，多數利害關係人

對 OECM 的概念與標準缺乏認識，使政策溝通與合作顯得困難。其次，部分專責

機構質疑 OECM 是否會造成重複指定，特別是在已有保護機制的區域，可能引發

管理責任不清與制度重疊的疑慮。此外，部分地方社群憂慮，一旦區域被納入 

OECM，將可能帶來額外的社會經濟壓力，例如土地使用限制或監測成本。這些挑

戰顯示，OECM 的推廣除了技術性標準外，還必須處理制度整合與社會接受度的

問題。 

2. 芬蘭：跨部門治理與資料基礎不足 

芬蘭的試點涵蓋四處不同類型的場址，包括大型湖泊、中小型湖泊、一處河

川流域以及一處海域，並以 WFD 與 FD 的框架進行評估。這些場址多已具備 

GIS 界定，部分區域更與 Natura 2000 保護區重疊，使其具備潛在的補充性角

色。在治理體制上，芬蘭的 ELY Centres（經濟發展、交通與環境中心）是核心

機構，負責跨部門協調與政策落實，堪稱 OECM 評估與操作的中樞。 

儘管如此，芬蘭的案例仍揭示了若干不足。部分試點缺乏充分的生物多樣性

數據，例如某些湖泊雖具自然狀態，卻缺乏完整的物種指標，導致難以判定其是

否符合 OECM 的要求。此外，海域案例雖具潛力，但其生態價值尚未完全納入現

行的流域管理計畫，顯示跨部門整合仍有待加強。更進一步，在治理過程中，地

方利害關係人（如漁業團體或社區管理單位）未被納入正式決策流程，導致資訊

落差與接受度不足。再加上針對洪水指令下的河川治理，雖然已有穩定的管理機

制，但其是否能帶來超越現行制度的「附加性貢獻」，仍存在爭議。 

3. 保加利亞：既有場域的再檢視與制度困境 

保加利亞的試點主要集中於 28 處國營狩獵場（SGHs）。雖然這些案例與海

洋 OECM 的範疇不盡相同，但卻提供了檢視既有場域是否能轉列為 OECM 的有益

經驗。部分場域雖未被正式指定為保護區，但實際上已實踐有效的保育管理，甚

至被誤登錄於世界保護區資料庫（WDPA）。保加利亞政府因此提出，這些場域或

許可透過重新評估納入 OECM。然而，這種做法需要大量逐案作業，對治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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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否具備足夠誘因與價值仍是未解的問題。 

進一步而言，SGHs 的管理目標多與狩獵或資源利用相關，與長期生物多樣

性保護的契合度仍需釐清。此外，部分狩獵場與都市建成區存在重疊或鄰接，使

其在生態保育上是否能發揮持續效益，仍需深入檢視。保加利亞的案例凸顯了 

OECM 在實務操作中面臨的制度困境：如何在既有政策體制與新興國際規範間找

到平衡，並確保納入的場域能真正提供生態附加價值。 

4. 小結：歐盟經驗的啟示 

綜觀歐盟的試點經驗，OECM 的認定並非單純依賴場域具備自然特徵或管理

制度，而是必須透過嚴謹的逐案審查，確認其是否符合「原地保育」、長期治

理、資料支持與社會接受度等多重條件。西班牙的案例揭示了制度重疊與社會壓

力的挑戰；芬蘭則突顯了資料不足與地方參與缺失的問題；保加利亞則呈現了既

有場域再評估的政策困境。這些差異經驗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OECM 作為新

興制度，雖被視為補足保護區之外空缺的重要工具，但其推廣需要在策略性篩

選、跨部門整合與利害關係人參與之間取得平衡。唯有如此，OECM 才能真正發

揮強化生態治理網絡的制度價值，而不淪為額外的政策負擔。 

四、日本 

(一) 政策推動模式：社會整合與平台驅動 

日本在推動 OECM 的策略上展現出高度的彈性與社會整合性。不同於單純依

賴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規範，日本透過「30by30 生物多樣性聯盟」等第三部門平

台，連結政府機關、企業、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形成跨部門合作的治理模式。

此種平台式推動，不僅促進了 OECM 的社會認知與場域盤點，也降低了非傳統保

育主體參與的門檻，開展出「全民參與式保育」的實驗性格。 

(二) OECM 的集中類型：以陸域地景為核心 

在實際操作上，日本的 OECM 案例主要集中於陸域場域，特別是以「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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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的農林複合系統。這些場域包括農田、次生林、灌溉渠道與聚落生境的混

合地景，在長期人為管理下維持了高度的生物多樣性。此外，企業綠地、公園綠

帶以及宗教林也被納入 OECM 的盤點範疇。這些非典型保護地場域雖然沒有被正

式劃設為保護區，但卻在「土地共享」與「土地分離」策略的交互應用中，展現

出與正式保護地相近的生態價值。雖然日本的 OECM 多著重於陸域的規劃與實

踐，但其治理模式、平台運作與多元參與的經驗，對其他地區（包括台灣）仍具

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 面臨的挑戰：額外性與監測不足 

儘管 OECM 為日本提供了擴展保育網絡的重要工具，但其操作上仍存在結構

性挑戰。部分 OECM 區域與既有保護地重疊，缺乏足夠的「額外性」

（additionality），難以凸顯其邊際貢獻；另一些則位於偏遠區域，對生態連通性

的實際影響有限。多數 OECM 區域缺乏長期生態監測與系統性數據，使得其保育

成效難以被量化與驗證。在都市邊緣或開發壓力高的地區，部分 OECM 甚至可能

淪為「名存實亡」的形式認可(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 

2023)。 

(四) 小結 

日本的 OECM 策略展現了強調社會動員與平台合作的特色，並將重心放在陸

域地景的管理與保育。這種模式有效補足了傳統保護區在範圍與連通性上的不

足，但同時也暴露出「額外性不足」與「監測體系薄弱」的限制。對台灣而言，

日本經驗提供了兩項啟示：一方面，第三部門平台能提升多元參與與社會支持；

另一方面，若缺乏科學監測與嚴謹評估，OECM 可能難以真正落實其制度價值。 

五、印度尼西亞 

(一) 政策規劃與方法論基礎 

印尼作為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在推動海洋 OECM 政策時

展現出清晰的規劃邏輯。政策設計初期即強調科學依據，以空間資料作為基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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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潛在生態貢獻的評估，並盤點具保育潛力的場域。研究多以紅樹林、海草床與

珊瑚礁等三類關鍵沿海棲地為核心，將其與現有的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進行重疊比較，以辨識出可補足 MPA 體系不足的潛在 OECM。此

舉凸顯 OECM 在印尼保育政策中的定位——並非替代，而是作為補充機制，以強

化保育網絡的代表性與生態連結性(Estradivari et al., 2024；Estradivari et al., 

2022)。 

(二) 評估成果與潛在限制 

初步的空間分析結果顯示，約 43% 的潛在 OECM 區域並未涵蓋三大主要生

態系統，其中部分場域位於濁度偏高的近岸水域，雖具備氣候庇護所的潛力，但

其棲地狀態與長期保育成效仍有待實地監測與驗證。這突顯出即便具備科學模型

與空間指標支持，若缺乏持續性的生態數據與實證研究，便難以確認 OECM 對生

物多樣性的實質貢獻，亦會削弱其被正式納入國家保育體系的合理性。 

(三) 人為壓力與治理挑戰 

潛在 OECM 廣泛分布於人類活動高度集中的區域，包括捕撈密集海域、觀光

活動熱點、沿海聚落密集區，以及受陸源污染影響的水體。其管理主體涵蓋社區

組織、私人單位與政府機構，治理模式與目標高度多元，但也因資源有限，部分

場域缺乏有效的監測與管理工具。如果 OECM 僅停留於小尺度、單一用途的操

作，將難以應對複合性環境壓力，或提供核心棲地所需的長期保全效益。 

(四) 小結 

印尼的 OECM 策略雖然建立在科學方法與空間規劃的基礎上，展現了系統性

盤點的優勢，但在落實層面仍受限於資料不足、治理異質性與人為壓力等挑戰。

若要將 OECM 有效納入國家保育政策框架，印尼需建構一套結合空間分析、生態

監測與治理評估的在地化認定制度，確保 OECM 的生態效益與國際「30x30」目

標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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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國 OECM 政策比較表格整理 

國家／地區 推動特色 核心挑戰 特點形容詞 

加拿大 1.強調科學監測與 FPIC、 

公平治理； 

2.以漁業關閉區轉認定 

為 OECM 

1.資料回報不均； 

2.產業與保育權衡困

難 

制度嚴謹、科

技導向、重視

原住民族權利 

歐盟 1.嵌入既有指令 (WFD/FD) 

2.試點國家應用 

3.強調「認可」既有場域，

避免治理真空 

1.制度重疊、OECM 附

加性不足 

2.資料蒐集不易 

3.地方參與有限 

整合性高、強

調該制度的補

充性質、嚴格

審查、跨域協

調 

日本 1.平台驅動 (30by30 聯盟) 

2.全民參與，場域以里山、

綠地為主 

1.與保護地重疊 

2.監測不足、成效難

量化 

社會動員、彈

性治理、在地

多元 

印尼 1.科學盤點紅樹林、海草

床、珊瑚； 

2.補強 MPA 缺口 

1. 人類活動高度集中 

2.監測與治理異質性

不足 

3. 資料不足 

生態導向、數

據驅動、區域

內脆弱高風險 

 

第三節  台灣海洋空間規劃法制發展脈絡與制度瓶頸分析 

本節將先行回顧台灣目前作為因應海洋空間規劃與保育需求所依據的主要法

規與政策架構，釐清現行制度對於海洋區域規劃與保育所著重的重點、所面臨的

挑戰，以及尚待補強之處。透過理清制度設計的邏輯與治理機制，將有助於後續

國際案例比較時，更明確掌握台灣與他國在制度架構、治理策略與實施條件上的

異同，亦有助於釐清台灣推動 OECM 可能面對的制度落差與潛在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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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目前有關海洋空間規畫之現行法令 

(一) 區域計畫法下的海洋使用規範 

在《國土計畫法》正式上路前，台灣的空間規劃制度主要由《都市計畫法》

與《區域計畫法》構成，前者針對有地籍的都市土地進行精細分區與管制，後者

則負責非都市土地的使用規劃。由於海洋多屬於都市計畫區之外的無地籍、無私

有權屬空間，理論上應由《區域計畫法》加以引導與管理。然而，《區域計畫

法》本身立法時主要著眼於陸域，並未針對海洋空間建立完整規範，導致相關計

畫圖雖會延伸至領海範圍，卻多流於概念性配置，實際管制力有限。再加上海域

利用涉及漁業、能源、交通、環境等多元需求，往往仰賴其他部會專法零散管

理，欠缺統合。中央部會之間權責劃分不清，地方政府在區域計畫審議過程中也

普遍欠缺海洋治理能量，使得海洋空間規劃在《區域計畫法》框架下呈現邊緣化

與消極管理的困境(許文昌和林玉祥，2024)。 

直到2010年，因2009年莫拉克風災所帶來的沉痛經驗，政府才真正啟動對非

都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檢討，並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首度明確增訂

「海域區」與「海域用地」，將部分近岸海域正式納入《區域計畫法》的施行範

圍。這一政策轉向源於莫拉克風災重創南部沿海與河口地區，突顯出台灣在空間

規劃與災害韌性上的結構性缺陷，讓政府意識到若忽略海岸與海域的治理規劃，

將難以應對氣候變遷與複合型災害的挑戰，因此將海域納入空間管制體系遂被視

為必要的制度補強。2010年6月15日，內政部公告實施「變更臺灣北、中、南、

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將「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領海

外界線範圍間之未登記水域」納入區域計畫的「海域區」，並明定應將其納入區

域計畫管制體系，且檢討未登記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此後，2013年10月17日公告

實施的「全國區域計畫」進一步規範海域利用必須以生態保育為原則，並在容

許、許可使用制度尚未建立前，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審核使用，將領海及內水

納入區域計畫範疇。緊接著在2013年10月23日修正的《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中，又於第11條與第13條增列「海域區」與「海域用地」，使我國海域範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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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納入國土空間規劃與落實管制，確立了海洋空間治理在國土計畫制度中的地位

(許文昌和林玉祥，2024)。 

然而，若從國土全域比例來看，海洋空間在台灣所佔的面積遠大於陸域，其

本身又具有高度流動性、立體性與生態變動性，使用層次和範圍往往超越陸域土

地的單向功能。當時修法雖增設「海域區」與「海域用地」，象徵性地填補了制

度空白，但其定位僅止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類》中的一項分區與一項用地，與

農牧區、森林區、交通用地等陸域類型並列（邢進文，2020）。這種簡化式的制

度設計，將龐大而複雜的海洋空間壓縮為單一分類，不僅難以反映其在生態保

育、資源生產、交通通行、文化利用乃至國土安全上的多重功能，也缺乏跨部門

協調與整合治理的支撐機制。換言之，單一的「海域區」項目被賦予涵蓋整體海

洋治理的期待，卻在制度設計上無法匹配海洋空間治理的複雜性與前瞻性需求，

形成了形式補強與實質落差並存的困境。 

事實上，海洋空間的利用與保育，無論是漁業開發、港埠建設、海岸防護或

自然保育，多數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其所屬法令進行個別規劃與審查作

業，形成「空間計畫形式統一、實質規劃多頭進行」的治理現象，導致空間規劃

邏輯零散，標準不一，亦缺乏整合性審議機制，使海洋治理長期處於制度邊陲

（王珍玲，2025）。從治理視角觀之，海洋空間應有別於陸域，須發展獨立的、

具備科學支撐與跨尺度協調能力的空間治理體系。然而，過去的空間計畫制度往

往將陸域規劃邏輯機械式套用至海洋場域，忽略其自然特性與知識基礎的高度不

確定性，導致政策工具與治理模式錯置(邱永芳，2024)。 

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在區域計畫法體系下，實際涉及海洋空間使用與規劃之各

主管機關所推動的計畫類型與管理機制，藉以釐清目前制度運作中的權責配置、

法規依據與空間規劃功能的重疊與斷裂。 

1. 國家公園法 

根據《國家公園法》規定，截至目前，我國共劃設九處國家公園，其中涵蓋

海域範圍者共計四處，分別為墾丁國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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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為我國最早設立之國家公園之一，其保

育標的除海域珊瑚礁生態系外，亦涵蓋隆起的高位珊瑚礁地形、熱帶陸域動植物

棲地與文化遺跡，構成典型的「陸海統整」型保護區。台江國家公園則以濕地環

境與人文歷史景觀為核心，除提供黑面琵鷺等候鳥棲地外，亦呈現早期移民開

墾、海鹽產業與聚落生活的歷史脈絡。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與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由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統籌管理，定位為「海洋型國家公園」，以生態保護與

海洋環境永續為主要目標。前者擁有完整的環礁潟湖、珊瑚礁與海草床生態系

統；後者則結合玄武岩地景與在地聚落的農耕文化，如梯田式「菜宅」等歷史遺

構，兼顧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整體保育。2007年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設立後，政府同

步設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作為專責的海洋保護區管理機關。該機關專責推動

海洋型國家公園的劃設、研究、巡護與環境教育。 

整體而言，我國的國家公園制度在既有法定保育體系下，已涵蓋部分具高度

生態價值與文化意涵的近海與離島海域。其運作模式包括明確的區劃範圍、管理

處機關、經營管理計畫與巡護機制，對於限制開發、控管使用、維持生態完整性

等目標具有較高保障效力，為台灣現行制度中最具穩定性與完整治理機制的海洋

保護工具之一。 

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書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書_核定本為例，可觀察

我國在劃設海洋型國家公園時，係以《國家公園法》第六條所列三大條件（自然

景觀、生物資產、育樂潛力）為核心標準進行資源價值評估。考量東沙環礁具有

完整發育的珊瑚礁環礁地形，兼具地質、生態與文化資源價值，並具備廣袤的潟

湖與外圍礁棚，生態系結構具整體性，為典型之海洋自然遺產。 

該案計畫所設「劃設原則」中，也明確提出海域界線須以涵蓋環礁生態系完

整性為前提，兼顧生物保育與管理執法便利性，並設置12浬海域為特別景觀區，

將核心保護區與緩衝區劃設整合為一完整規劃架構。整體劃設面積超過35萬公

頃，涵蓋陸域僅為極少部分，顯見其以海域為主體空間進行制度設計。 

該計畫亦明確參考國際上劃設海洋保護區之常見目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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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棲地保護、 

• 生物多樣性維護、 

• 經濟物種生活史保障、 

• 與人為活動的協調管理、 

• 教育、研究、文化資產維護等。 

最終凝聚為三大核心設置目標：保育、研究與環境教育。其基本經營管理方

針亦突顯出強調科學基礎、預測機制與公民參與的治理路徑。 

整體而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設計邏輯反映出我國對於海洋型保護區所追

求之多重目標與功能整合，並以國家法律作為制度支撐，設置專責機關執行管理

職能。此案例說明，當海域資源具高度代表性與特殊價值時，國家有能力透過現

行《國家公園法》框架推動保護區劃設，並落實跨部門合作與科學導向的經營治

理機制。 

2.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風景特定區由交通部觀光署依《發展觀光條例》第10條公告劃設，針對具有

觀光價值與自然景觀意義之地區進行空間規劃與管理。其計畫需經綜合評估，並

依《都市計畫法》辦理，具法定分區管制基礎。在制度設計上，風景特定區具一

定程度的環境審查與使用限制，特別是針對區內重大設施或開發行為，須經主管

機關同意，理論上可對自然與文化資源發揮一定保護功能。 

部分風景區涵蓋濱海或海岸地帶，透過區位劃設與開發順序規劃，具備一定

海岸景觀與環境維護效果。然而，由於整體制度仍以觀光發展為導向，保育機制

較為薄弱，法規未明文要求生態調查、監測或長期保育規劃，環境保護僅作為附

帶功能，缺乏結構性的生態治理工具支撐。實務上，風景特定區往往面臨人流壓

力、設施擴張與土地利用衝突，保育目標與觀光開發易生張力，難以作為高度敏

感海岸生態系的核心保護制度。 

3. 漁業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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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係依《漁業法》第45條所設，主要針對特定具有經濟

與生態重要性的海洋物種進行復育與保護，其核心目標為確保物種在關鍵棲地

（如產卵場、育幼區、洄游通道）中之生存與再生能力。該制度多由地方主管機

關主動提報管理計畫，經中央核定後公告施行，反映出地方基層治理在漁業保育

上的主動角色。 

此類保育區多設於潮間帶、潟湖、河口或珊瑚礁等生態敏感區，透過限制特

定漁法、作業季節與進入行為，達到對個別物種族群的保護效果。儘管空間規模

通常不大，但藉由針對性強、管理具體的方式，能有效維護物種資源與當地漁業

生計穩定。地方執行端常見自組巡守隊、社區管控與資源監測機制，亦反映出此

制度依賴在地知識與社群參與的治理特徵。 

該保育機制本質上以漁業資源管理為導向，重點在「維持生產」，恐缺乏全

面性的生態監測、科學基線與長期棲地治理策略。若作為高敏感區之主要保護工

具，仍存功能不足之虞，未來須補強制度整合與中央協調支撐能力。 

4.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重要棲息環境係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8條與第10條設

立，制度目的為維護特定野生動物之生存環境與生態功能。當中央主管機關（農

業部）公告特定地區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後，其土地開發、建設與資源

利用行為須經申請核准，並得依實際情形要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地方政府若認

定某區具特別保護必要，則可進一步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訂定保育計畫

並執行必要管制。該制度雖非專為海洋而設，但實務上已有涵蓋潮間帶、河口、

沙洲與海岸地區的案例，藉由公告管制污染、捕撈、棲地破壞等行為，具備針對

性地保護海岸型水鳥、海龜、或其他涉海野生物種之作用。其特點在於保育物種

為核心、棲地為手段，針對個體或族群長期棲息地給予法定空間保障，並以強制

禁止與目的事業開發限制的方式進行直接保護。 

如同前述依《漁業法》設立的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野生動物保護區與重

要棲息環境的制度核心亦以物種保育為出發點，並非全面性的生態系統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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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較而言，野保法下的保護區制度管制強度相對較高，設有禁止獵捕、污

染、破壞與其他干擾性行為的明文限制，並可針對具體地區實施專案保育計畫。

然而，該制度亦容許一定程度的人類活動與設施開發行為，如農漁牧利用、基礎

建設與觀光使用，僅須事前申請與審查。 

因此，雖保育強度高於地方型保育區，但仍未達國家公園或海洋保育區等

「高強度禁限用」保護區的管理標準。在某些具長期管理基礎、治理明確、且保

育成效穩定的區域，若非以保育為唯一法定設立目的，但實質上具備長期、明

確、地理界定之保護成效者，或可視為 OECM（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之潛在

適用場域。未來如能透過評估機制進行識別與登錄，將有助於補足現行保育體系

中的制度空隙。 

5.小節 

台灣的海洋保護區（MPA）始於1984年內政部依《國家公園法》劃設的墾丁

國家公園海域。此後，各部門根據不同法律陸續劃設了多處保護區，如國家風景

區（交通部）、野生動物保護區（農委會）、漁業資源保育區（漁業署）及自然保

留區（自然保育署）等。2007年及2009年，內政部分別成立東沙海洋國家公園和

台江國家公園，大幅增加了海洋保護區的面積，以保育珊瑚環礁和沙洲潟湖生態

系。各縣市政府也依權責劃設了不同的保護區或保育區，如高美野生動物保護

區、台東富岡禁漁區等，但因資料尚未彙整，未納入全國 MPA 統計。此外，

2007年營建署結合水利署和林務局評選了36處「國家重要濕地」，2014年林務局

劃設了《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地環境》和《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

境》，同年6月成立了南方四島海洋國家公園（邵廣昭，2020）。 

綜上可見台灣目前各項海洋保護區的設置散落於各項法規政策內，分別由不

同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管理，彼此之間權責重疊或分散，缺乏平行或垂直間的合

作溝通管道。此外，為評估海洋保護作業成效，多以已設置的海洋保護區面積比

例作計算，又依據不同定義規範將得出不同的結果。根據漁業署最新的統計標

準，若將禁漁區與人工魚礁區等區域納入海洋保護區的計算，將大幅提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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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學者抨擊此做法，認為這是一種數字美化的迷思，並不反映真實的保護

成效。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台灣現行海洋保護區的規定，並參考不同研究機構或

學者的觀點重整海洋保護區的意涵。 

二、台灣長期以來在海洋保護區規劃管理層面所面臨的挑戰 

台灣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的發展，長期存在「制度設

置與實質治理脫節」的結構性問題，使得保護區往往停留於規劃層次，難以落實

管理，成效因而受限。首先，在社會接受度層面，漁民對於保護區能促進魚源恢

復的生態功能缺乏理解，經常將劃設視為對生計的直接威脅；同時，業者與民意

代表亦多從短期經濟利益出發，持續對政府施壓，特別是在傳統漁場或大面積海

域更難推動。相對而言，位處偏遠的東沙與南方四島雖較易劃設，但小面積保護

區在管理上往往僅能採取「限漁而不禁漁」的折衷措施，其保護效果因而相當有

限（邵廣昭，2014）。 

其次，在管理執行層面，現行法規雖提供 MPA 設置的基礎，但由於告示不

明、邊界模糊、調查監測不足，加之社區與漁民缺乏參與，導致保護區多淪為

「有法無管」。再者，執法人力與資源長期不足，使得政府難以在遼闊海域中有

效巡查，致使制度呈現「法律上嚴格、執行上鬆散」的矛盾。 

  最後，在治理模式層面，台灣過去的研究與政策大多著重於強化法規設計與

執法權能，卻相對忽視在地社群支持與跨部會協作的重要性，致使制度缺乏整合

性與創新性。此一問題更因人力與資源不足、法規體系分散、缺乏橫向溝通平台

而加劇，使海洋保護區的治理呈現碎片化與低效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來政府已展現出部分補強的企圖，例如海洋委員會的成立，提供了跨部門協調的

平台，而新頒布的《海洋保育法》亦試圖在法制上建立更完整的海洋保育架構。

這些進展雖未能完全解決過去的結構性問題，但至少顯示出台灣已逐步意識到治

理層面的不足，並開始嘗試透過制度創新加以回應。 

三、台灣 OECM 的定義與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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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近年倡議的 OECM 已逐漸成為海洋空間保育的新焦點，國內學界與政

策部門亦視其為突破口，期望作為補足我國海洋空間保育體系的另一種工具。

2025 年 7 月新上路的《海洋保育法》中，已正式將 OECM 的概念納入法律架

構。依據該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認定「海洋保護區以外其他有

效保育措施之區域」，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其認定標準。此舉透過法律授權將 

OECM 制度化，使其不再僅止於政策倡議或學界討論，而是成為具法律效力的治

理工具。 

同時，為因應新的治理工具，《海洋保育法》同步以「海洋保護區以外海洋

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認定辦法」作為規範依據。其內容參考《生物多樣性公

約》（CBD）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所通過的第十四/八號決議，以及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IUCN）的相關技術指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認定程序，包括篩選、同意

評估與全面評估等步驟，並作為申請認定與後續管理的具體依循。此一法制設計

等於為 OECM 建立了清晰的制度入口，使其能以法定身分補足過去 MPA 推動的

困境，並逐步開展出更多元、具在地彈性的治理可能性。 

我國有關 OECM 的定義與認定標準，主要規範於《海洋保育法》之子法《海

洋保護區以外海洋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認定辦法》中。依據該辦法第四條，

OECM 應具備明確地理範圍、非屬既有保護區、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設有可

實現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管理制度，並能對生物多樣性提供長期且有效的保育貢

獻，同時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公平合理性。此一設計與國際間 CBD 與 IUCN 對 

OECM 的原則相互呼應，皆將其定位為補充既有保護區體系的制度，強調在生物

多樣性保育的同時，也須兼顧空間治理下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參與與平衡。 

表3-2  OECM 定義與認定標準對照 

台灣《認定辦法》第四條要件 國際 OECM 定義（CBD COP14/8） 

一、有明確地理定義之海域或與其毗連之

陸域 

“a geographically defined area other than a 

Protected Area” 

二、非屬海洋保護區 “other than a Protected Area” 



39 

 

台灣《認定辦法》第四條要件 國際 OECM 定義（CBD COP14/8） 

三、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區域 
“achieve positive and sustained long-term 

outcomes for the in situ conservation of bio-

diversity” 

四、有管理制度可實現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及價值 

“with associated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ervices” 

五、對重要生物多樣性之現地保育，具長

期持續且有效之貢獻 

“positive and sustained long-term outcomes 

for in situ conservation” 

六、管理制度已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公平合

理性 

“where applicable, cultural, spiritual, socio-

economic, and other locally relevant values”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要件 
（無明文，但國際上留有彈性空間，隨科

學進展與在地情境調整） 

該辦法第三條明定「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區域」的判斷標準，將國際對 

OECM 的抽象原則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指標。國際文件強調 OECM 必須「確保

生物多樣性及其相關生態系服務之長期有效貢獻」，而台灣則進一步細化相關準

則，呼應自 2008 年以來 CBD 提出的「具重要生態或生物學意義之海洋區域」

（EBSAs）科學標準，同時納入 2024 年第十六屆締約方大會所強調的「生物多

樣性—氣候變遷協同效益」，並與 IUCN WCPA 最新 OECM 指引中的「生態完整

性、特有物種與碳匯系統」相契合。這些原則最終被拆解為十二項具體條件，包

括稀有性、物種重要棲地、瀕危物種保護、區域脆弱性、生產力、生物多樣性豐

富度、自然狀態維持、碳匯功能、生態網絡連通性與氣候庇護等，使生物多樣性

的認定標準在國內法規中呈現出制度化與科學化的特徵。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具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區域，指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之海域或與其毗連之陸域 

一、具獨特性或稀有性自然資源。  

二、對物種之生活史階段具特殊重要性。  

三、遭受威脅、瀕危或衰退物種之重要棲地。  

四、易受損性、相對脆弱性、敏感性或復原緩慢。  

五、具相對高生物多樣性、生物生產力。  

六、保持相對自然原始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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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具高含量碳匯功能之海洋或沿岸生態系統。  

八、具重要生態網絡中被低估之自然生態系。  

九、具重要生態連通作用。  

十、存有範圍受限之重要種群或生態系統。  

十一、具物種及生態系統之氣候避難功能。  

十二、具保護生物多樣性功能。 

有關 OECM 的申請程序，規範於該認定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提供具潛在保

育能力的海域進入「海洋有效保育區」的制度路徑。與國際上 OECM 並未明確區

分不同階段的分類方式相比，我國將其劃分為「正式」與「潛在」兩種類型，並

進一步依申請主體區分為由管理單位提出與由非管理單位建議。管理單位若欲申

請潛在 OECM，須檢具完整的行政與科學文件，包括區域範圍、權屬資料及符合

認定條件的佐證；若要進一步申請正式 OECM，則需額外提供權利人同意書、管

理計畫、生態資源調查報告及利害關係人溝通成果。此一制度設計除了將程序正

當性與多方協商視為前提，形塑出「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並行的混合模

式。 

 

 

 

 

圖 3-1 我國 OECM 區域認定分類 

在認定程序上，第九條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於審查申請或建議時，得召開審查

會議，並應聘請一定比例的專家學者參與，必要時並可會同管理單位進行現地勘

查；此外，第十二條進一步規範了認定後的成效評估機制，要求管理單位自認定

日起，每五年需提交一次成效評估報告，並於屆滿前三個月內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該報告內容必須包含符合第四條認定要件的證明文件，以及對區域內生物

多樣性與生態環境變遷的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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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討論 

一、MPA 與 OECM 的差異 

1. 制度基礎差異 

海洋保護區（MPA）歷史悠久，通常透過法律劃設，範圍明確，並以保護生

態為主要目標，屬於典型的「目標導向」。相對之下，OECM 並非取代性工具，

而是補充既有保護區的結果導向機制，即便初衷並非生態保護，其治理模式若能

實現長期穩定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即符合其精神。 

2. 操作性差異 

MPA 強調嚴格的制度規範與法律約束，OECM 則更具彈性，允許多元治理

模式參與。然而，由於海洋知識基礎不足，OECM 在資料蒐集、指標設計與成效

評估上將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 

3. 核心一致性 

無論何種治理方式，OECM 的本質仍應回歸於「維持生物多樣性」與「確保

生態系統服務」的核心目標。 

二、 他國經驗與我國可能面臨的挑戰 

結合他國的經驗與目前我國的法規體系現況，可以初步整理出台灣在推動 

OECM 上可能面臨的幾個挑戰。 

1. 制度陌生與認知落差 

OECM 作為新興治理工具，各國在初期執行時普遍面臨行政單位與社會大眾

認知不足的困境。我國亦不例外，短期內可能出現政策設計與社會期待之間的落

差。再加上行政人力長期不足，當前若貿然增加新的治理工具，恐怕無法發揮預

期的效用。更為關鍵的是，OECM 強調科學數據的蒐集與呈現，以回應

「30x30」全球目標，但現階段我國在數據蒐集上仍缺乏標準化程序與統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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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使得實際操作時可能無所適從。此外，我國 OECM 由陸、海主管機關依其政

策需求分別推動，呈現出「權責分立」的局面，反而增加制度斷裂與協調困難。 

2. 多元利害關係人衝突 

OECM 涉及漁業、觀光、原住民族、地方社區及其他非傳統保育主體，其推

動若要有效，必須結合「由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與「由下而上」的社會動員。然

而，在政府動能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透過政策誘因降低衝突、促進合作，成為關

鍵挑戰。若缺乏充分協商與合理補償，OECM 可能被視為削弱地方權益的額外負

擔，而非兼顧生態與社會的治理工具。 

3. 制度整合問題 

OECM 的設計原本定位為補充 MPA 的彈性機制，但若缺乏妥善把關與制度

設計，反而可能造成重疊與複雜化的治理困境。一方面，OECM 需要展現額外的

保育價值，而非僅僅與既有 MPA 覆蓋；另一方面，若區域間出現高度重疊，不

僅可能模糊治理責任，更會浪費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使其原本「補充」的功能反

被削弱。如何在既有體制中找到適切的定位，是我國推動 OECM 必須正視的問

題。 

4. 漂綠疑慮 

OECM 的制度效益建立在透明監測與嚴謹程序的基礎上。若僅將其作為「政

策數字」或「形象宣傳」的工具，卻未能帶來實質保育成果，將陷入「漂綠」

（greenwashing）的疑慮。這不僅會損害政策的正當性與社會信任，也可能掩蓋

潛在的負面影響，例如增加地方社群負擔或忽視生態系統的真實需求。 

三、可借鏡的政策設計方向 

針對上述挑戰，我國在推動 OECM 制度時，可從以下幾個方向加以回應與補強。 

1. 強化法制基礎與資料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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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制度新穎與社會認知不足的挑戰，應建立清晰的制度基礎與資料支撐。

細究我國海洋保護區的系統，應先透過盤點既有法規，釐清 OECM 與 MPA 及其

他海洋治理工具的分工，避免重疊與混淆。同時應透過資訊公開與數據共享，建

立全國性的資料庫平台，整合生物多樣性、漁業活動、觀光利用及社會經濟資

料，使 OECM 的認定與管理有客觀依據，逐步縮小政府與社會大眾的認知落差。 

2. 建立協商平台與政策誘因 

考量 OECM 涉及多元利害關係人，若缺乏協商機制，勢必導致衝突與排斥。

為此，我國應 建立跨部門與社區參與的協商平台，確保漁民、原住民族、觀光業

者等群體的意見能被制度性吸納。此外，需設計政策誘因，例如提供補償、補助

或替代生計方案，降低社群的反彈成本；並鼓勵地方社區透過共管模式（co-

management）實際參與，將 OECM 的推動轉化為地方發展的契機，而非額外負

擔。 

3. 推動制度整合與試點計畫 

為避免 OECM 與 MPA 系統出現重疊與治理真空，我國應採取制度整合與分

工策略，明確規範 OECM 作為補充工具的功能定位。例如，MPA 著重於核心生

態系統的嚴格保護，而 OECM 則可針對多用途海域，以較彈性的方式管理。具體

而言，可導入試點計畫，挑選特定海域進行 OECM 操作，驗證其與既有 MPA 的

互補性，並透過逐步推廣來降低政策磨合的衝突。 

4. 完善監測機制與評估標準 

若要避免 OECM 被質疑為「漂綠」工具，必須建立嚴謹的監測與評估體系。

我國目前的法規體系已經仿效加拿大與歐盟經驗，要求定期的生態監測與成效評

估制度，由管理單位提供數據並接受獨立審查。除此之外，應透過公開透明的資

訊平台，定期公布 OECM 的管理成果與生態貢獻，使社會大眾能檢視其成效，進

而提升制度正當性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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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發現與貢獻 

本研究透過國際經驗的比較與台灣制度的剖析，指出 OECM 並非取代 MPA 

的替代方案，而是補充性工具，其價值在於填補既有保護區體系的不足。台灣自 

2025 年將 OECM 正式納入法規體系管理中，並明訂在《海洋保育法》之條文

內，同步以子法的形式具體化展現 OECM 的認定標準與申請程序，顯示國家已正

式將其制度化，形成與國際規範接軌的治理工具。研究進一步整理出台灣制度與 

CBD、IUCN 定義之間的對應關係，突顯我國將國際原則轉化為具體可操作條件

的特色，亦反映出台灣法制設計在制度化與科學化上的努力。 

二、潛在挑戰 

本研究也揭示在執行層面可能遭遇的挑戰。包括：制度陌生與認知落差、利

害關係人衝突、制度整合困境，以及漂綠疑慮。這些挑戰在不同國家的實踐案例

中皆曾出現，顯示其普遍性與結構性。若缺乏充足的科學數據、協商機制與監測

體系，OECM 恐怕難以真正發揮其制度效能，而淪為政策上的修辭性回應。 

三、政策啟示與展望 

結合國際經驗與本土脈絡，台灣未來的推動方向應聚焦於三方面：其一，建

立資料庫與標準化程序，以縮小制度與實務間的落差；其二，設立協商平台與政

策誘因，提升利害關係人合作的可能性；其三，透過試點計畫與監測機制，逐步

累積治理經驗並確保政策成效。唯有如此，OECM 才能避免流於形式，真正補強 

MPA 的不足，並助力台灣邁向 2030 年「30x30」全球目標。 

四、研究不足與後續方向 

本研究雖試圖結合制度分析與國際比較，但仍存在若干限制。首先，由於台

灣 OECM 制度尚處於起步階段，缺乏實際案例作為驗證，相關討論多停留於規範

與制度設計的層次，對於實務推動的觀察仍顯不足。其次，研究受限於現有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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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對於利害關係人實際參與經驗與社會接受度的調查尚付闕如，未能全面呈

現地方治理的挑戰。未來建議可於政策上路後進一步透過 實地訪談、社會網絡分

析或政策實驗等方式實地調訪前線人員在應用此工具的經驗，藉以補足實務資

料，並檢視 OECM 在不同治理脈絡下的適用性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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